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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7）

有關投資於軍民兩用多媒體系統集成企業
北京冠華榮信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之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北京冠華榮信訂立合作
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待若干條件達成後對北京冠華榮信作出投資。

北京冠華榮信是在中國註冊的軍民兩用型多媒體系統集成企業，且已發展成為一
家業務領域涉及軍隊文宣系統及監控系統、廣播電視演播系統及網路設計、軟體
研發、設備維修、產品代理等方面的多元化企業，經初步審查，北京冠華榮信具備
滿足中國內地A股上市之條件。

合作框架協議內若干條件如在三個月內雙方不能完成合作，本公司有權取消投資。

董事謹此重申，有關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
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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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北京冠華榮信之資料

北京冠華榮信是在中國註冊的軍民兩用型多媒體系統集成企業，且已發展成為一家
業務領域涉及軍隊文宣系統及監控系統、廣播電視演播系統及網路設計、軟體研發、
設備維修、產品代理等方面的多元化企業，經初步審查，北京冠華榮信具備滿足內地
A股上市之條件。

合作框架協議之主要條款

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本公司將注資入股北京冠華榮信，並擁有其若干股本權益：

1. 北京冠華榮信依據中國創新的建議調整股權結構，剝離非主營業務；

2. 北京冠華榮信保證股權架構重組後主要管理層不會辭職；

3. 北京冠華榮信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令中國創新滿意；

4. 北京冠華榮信對外簽署的所有合同令中國創新滿意；

5. 北京冠華榮信同意中國創新可用資產淨值或五倍市盈率對價以較高者方式入股
北京冠華榮信不超過 30%股權，並取得政府相關部門的批准；

6. 北京冠華榮信同意在中國創新入股後由中國創新安排北京冠華榮信在 2009年於
內地A股申請上市。

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理由

本公司為上市規則第 21章項下之投資公司，其主要投資目標為主要透過投資於中港
兩地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而取得中期資本增值。本公司希望藉著投資及參與從事軍
工行業之中國企業（特別是從事將軍用技術商品化及開發有關技術以作民事及商業
用途之企業）的資本重組以達致中期資本升值之策略。

一般資料

本公佈載列合作框架協議的重點。倘若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完成，根據上市
規則第 14.06條，有關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會就可能進行交
易之任何重大發展，以及就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披露及╱或批准規定將會採取之行
動刊發進一步公佈。

董事謹此重申，有關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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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北京冠華榮信」 指 北京冠華榮信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獨立第三方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合作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北京冠華榮信可能投資北京冠華榮信股本權益所
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之合作框架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如屬公司，則其最終
實益擁有人）或其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獨立人士或
（如屬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的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生（行政總裁）、陳昌義先生及黃澤強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王慶餘先生（主席）及吳光曙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新先生、臧洪亮
先生及李永恒先生。


